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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别比较下形成的“低保覆盖面过小”的判断 

近些年，基于国别比较分析，我国社会政策学界和实务

部门初步达成以下共识：目前我国社会救助覆盖面不仅低于

西方发达国家，也低于周边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社会救助

特别是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让更多困难群众分享改革发展

成果，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各级政府持续改善民生、实现

科学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具体而言，形成我国社会救助覆

盖面过小的判断，主要依据以下事证。第一，发达国家的社

会救助覆盖面（社会救助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普遍高于我

国，经常引用的国别数据是新西兰（25%），澳大利亚

（17.8%），英国（15.9%），美国（10.0%），加拿大

（9.9%）。目前我国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不足总人口的5%。

第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低于国家贫困线的

人口比例也明显高于我国，政策含义是这些国家扶贫政策的

目标人群比我国更大。例如，2007年菲律宾低于国家贫困线

的人口比例为36.8%、印尼为27.1%、斯里兰卡为25.0%、泰

国为13.1%，中国则为2.5%。 

至于我国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应以多大为宜，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意见，出自中国人民大学

郑功成教授最近完成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规划

（总报告）》。该报告认为，到2012年，通过低保及其相关

制度能够获得援助的低收入人口不低于全国总人口的8%。 

 

二、当前我国城乡低保覆盖状况及发展趋势 

1、城乡低保覆盖状况及区域分布。根据民政部网站最

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全国最低生活保障总

人口为6130.5万人，约占2007年末全国总人口（使用的是31

个省份加总数据）的5.4%。其中：全国城市低保人口2272.8

万人，约占2007年末全国城镇人口（《中国统计年鉴》已无

非农业人口数据）的4.8%；全国农村低保人口3857.7万人，



 

约占2007年末全国乡村人口（《中国统计年鉴》已无农业人

口数据）的6.0%，农村低保覆盖面高出城市1.2个百分点。

东、中、西部地区最低生活保障人口分别为1359.2万人、

2177.8万人和2593.5万人，约占2007年末各地区总人口的

2.7%、5.5%和7.9%。其中：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低保人口

分别为481.8万人、984.4万人和806.6万人，约占2007年末

各地区城镇人口的2.0%、5.9%和6.5%；东、中、西部地区农

村低保人口分别为877.4万人、1193.4万人和1786.9万人，

约占2007年末各地区乡村人口的3.8%、5.1%和8.6%，东、西

部农村低保覆盖面分别高出城市1.8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

点，中部地区农村低保覆盖面低于城市0.8个百分点。 

2、城乡低保继续扩面的内在驱动力。现届政府任期内

（2008-2012年），撇开国家大幅度提高低保资金占政府财

政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城乡低保标准等强力因素的影响，

仅就经验逻辑判断，我国低保制度覆盖面仍有较大的扩展空

间。内在的驱动力主要有三：第一，东部地区城市低保覆盖

面明显过小，目前仅为2%。特别是那些城市低保资金未列入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范围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较少的沿海发达

省份，城市低保覆盖面就更小，如浙江省城市低保覆盖面仅

为0.3%，广东为0.7%，北京、江苏、福建均为1.1%、山东为

1.4%，这与当地实际状况不适应，城市低保覆盖面有潜力进

一步扩大。第二，部分省份特别是中部地区省份的农村低保

覆盖面有悖常理。一个突出的表征是，这些省份的乡村人口

都高于城镇人口，城镇低保标准也大大高于农村低保，但农

村低保覆盖面却低于城市低保。具体而言，2007年末山西、

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海南七省、直辖市的乡村

人口比重都在50%甚至60%以上，可2008年第三季度的农村低

保覆盖面都小于城市低保，最大差距达1个百分点，这至少

说明一点，上述省份农村低保覆盖面仍有不小的潜力可挖。

第三，近期两大利好政策强力推动，即2008年11月5日国务

院常务会议部署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和党

的十七大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后者关于“完善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力度”的论述，切中

了当前农村低保制度改革发展的要害。有理由相信，随着中

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补助力度的进一步加大，我国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覆盖面将会迈向一个新台阶。 

 

三、我国城乡低保继续扩面的张力与拐点 

1、城乡低保继续扩面存在结构张力。适度保障一定比

例的困难群众，是政府勇于担当责任的表现。但也应清醒地

认识到，我国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展，也存在不

少结构性张力，需要认真对待并加以研究。仅就农村低保制

 



度说明之。第一，农村低保制度覆盖面达致现有水平，地方

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从一定意义上

说，省级以下政府在政治、经济特别是财力上基本释放出了

应有的能量。虽然中央政府近期承诺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级

财政补助力度，但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总体上不健全、不完

善的大背景下（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处于制度缺失状

态），农村低保制度应该走多远，能够走多远，中央政府应

该有个宏观判断。否则，会事与愿违，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

体制的构建和农村地区的科学发展。当前农村低保工作急需

研究的课题之一，应是“应保尽保”是农村低保制度发展的

近期目标，还是中、长期战略目标。第二，在低保对象动态

管理总体上不理想、基层基础工作短期内难以切实加强的情

况下，不断扩大制度覆盖面，很可能走入不可持续的怪圈：

为纳入新生困难群众，低保制度惟有扩大覆盖面；一旦新生

困难群众纳入低保，他们很快就成为长期甚至终身享受低保

待遇的人员；此后不断出现的新的困难群众，不得不通过持

续扩大低保制度覆盖面来解决，如此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制

度扩面无止境，保障人口无边界。第三，纯粹从技术层面

讲，不断扩大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势必加大制度瞄准率走低

的风险。目前，我国扶贫部门通过农村贫困监测数据，只能

获悉省级农村贫困发生率。而要获知省以下特别是县以下农

村贫困发生率仍是个全国性乃至世界性难题。在成功绘制县

以下农村贫困地图之前，仅仅依靠家庭收入核实和群众评议

的方法，由下而上单向认定低保对象，出现诸如地区工作不

平衡、对象认定不准确等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2、城乡低保覆盖面实际已接近拐点。首先申明，做出

这一判断，无意否定进一步扩大我国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的

必要性和急迫性。现实清楚地表明，全国有不少地方和众多

困难群众正翘首以盼，亟待低保制度援手。上述判断旨在提

醒各级政府，在持续推动低保制度扩面的过程中，有必要理

清其内在动力和结构张力，从战略高度把握和规划，不应为

扩面而扩面。从此意义上说，我国城乡低保覆盖面实际已接

近拐点的判断理据，除了上文的阐述，集中起来可归结成三

点：第一，近些年，由于各级政府把建立健全城乡低保制度

作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特别是“民生工程”来持

续推动，城乡低保覆盖面已达到了目前地方财力允许的高位

区间。突出表现在，一方面全国城乡低保覆盖面总体上不

低，且区域分布趋于合理。另一方面，不少省份城乡低保人

口近年来有“回吐”的迹象。第二，在低保对象动态管理没

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持续扩大覆盖面的唯一功效是，把城

乡居民按家庭收入高低排序，从低到高依次纳入低保制度。

制度的准入门槛，确保对象最低生活的既定目标，也就变得

不那么重要了。发展到极致，很可能成为类似“生猪良种补



贴”性质的福利。第三，实地调查中，不少基层低保工作人

员坦言，现阶段社会上特殊困难群众绝大多数都享受了低保

待遇，少数仍未纳入制度的，主要是在调整期内因偶发、突

发性因素致贫的人员。如果低保对象的动态管理工作卓有成

效，这部分人的基本生活问题很快就能解决。倘若一味扩大

低保覆盖面，不仅基层工作难做，更会加大制度“瞄偏”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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